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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一犯罪事实再审后仍宣告缓
刑，之前的社区矫正记录算不算数？这
个问题曾让社区矫正对象徐某某陷入
困惑，也让社区矫正机构犯了难。

2020年6月5日，吉林省磐石市法
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徐某某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徐某某自当月开
始接受社区矫正。同年10月9日，吉林
市检察院以原审判决定性不准、量刑
不当为由提出抗诉，案件进入再审程
序。2021年4月2日，磐石市法院经再审
撤销原判决，以过失致人重伤罪改判
徐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
刑考验期自2021年4月14日至2024年4
月13日。这意味着徐某某要面临重复
入矫、重回重点管控名单的处境。

“2021 年 4 月 21 日，我们在开展
走访工作时，社区矫正对象徐某某反
映，像他这种情况是否存在重复入矫
的问题。”吉林市检察院刑事执行检
察部副主任范媛媛回忆说，“社区矫
正机构对于徐某某的情况也很困惑：
之前的社区矫正是否还要执行，是否
要重新建立社区矫正档案？”

经细致沟通后，检察官最终确认
了社区矫正机构的意见：徐某某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入矫后，已经接受了
三个月重点人员矫正管理，不应重新
被列入社矫重点人员，应该扣除一审
判决生效后已矫正的 9个月 29天。

但检察机关很快发现，徐某某提
到的缓刑考验期是否应当扣除的问
题，存在着法律适用空白，尚无相关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缓刑一般适用于罪行较轻、有
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危险的罪犯。
司法实践中，一般被宣告缓刑后，往
往是案结事了，很少出现再审情形，
通常情况下也就不会出现考验期限
的扣除问题。然而，本案中却遇到了
这个问题：即原判适用缓刑，经再审
仍判决适用缓刑。”范媛媛告诉记者。

“ 如 果 对 已 经 经 过 的 考 验 期 不
予扣除，对徐某某来说不公平。”范媛
媛进一步解释说，再审改判减轻了徐
某某的刑期和考验期，如果缓刑考验
期重新计算，加上已执行社区矫正的
9 个月 29 天，再审改判将没有实质变

化，他的考验期将近原判缓刑的四
年，这就等于变相延长了考验期限，
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也不符合
缓刑制度设立的初衷。而且，徐某某
在矫期间表现良好，矫正级别也已作
出调整，由高风险降为低风险。

立足法治精神与公平公正，检察
机关明确，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基
于同一犯罪事实再审后仍宣告缓刑
的，再审判决确定之日以前已经过的
缓刑考验期应当计算在再审判决确
定的缓刑考验期以内。最终，经检察
监督，法院依法将徐某某已执行的 9
个月 29 天缓刑考验期在再审执行通
知书中予以扣除，其缓刑考验期于
2023 年 6月 15日届满。

这一举措，不仅解开了徐某某的
心结，更填补了缓刑考验期计算的法
律适用“空白”，为同类案件办理提供
了清晰指引。

“这个案例体现了检察机关落实
‘三个善于’——善于从具体法律条
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的具体要求。”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检委会办公室
主任高翼飞向记者分析说，“刑罚执行
应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检察机关
在履行刑罚执行监督职责过程中，针
对再审改判后仍判缓刑的情形，要审
查《执行通知书》记载的缓刑考验期起
止时间是否合法。发现对依法应当扣
除的缓刑考验期没有予以扣除，检察
机关要依法提出监督意见，保障罪犯
的合法权益。”

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模糊地带”，如今有了明晰边界——

■罪犯因同一事实再审后仍判缓刑，之前表现良好的考验期会不会“白过”？案例明确应予扣除，准确适
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让公平正义在“分毫”间彰显。

■罪犯带着未结旧案入监，新判决后减刑起始时间从何时起算？案例明确从最初服刑之日起算，有效防
范因司法机关办案进度而让罪犯“吃亏”。

■再审改判导致原减刑裁定失效，新申请裁定减刑能否“躺赢”？案例强调必须对原减刑裁定依据的证定依据的证
据材料进行实质化审查，一旦发现证明“确有悔改表现”的证据存疑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坚决坚决““说不说不””！！

明确规则明确规则！！直面刑直面刑罚执行罚执行““模糊地带模糊地带””
——————————————————————————————————————————————————————————————解读最高检第解读最高检第六六十批指导性案例十批指导性案例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单鸽单鸽

中国法学会刑事执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吉喜：

最高检发布的第六十批指导性案例，以刑罚执行监督为主题，是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提升刑罚执
行质效”的重要体现。

这批指导性案例以“三个善于”为指引，涉及“因同一犯罪事实再审后仍宣判缓刑，已执行的缓刑考验期是否应
扣除”“原判决宣告以前已经立案侦查的罪行，在服刑期间作出新判决，减刑起始时间如何确定”“再审改判致原减刑
裁定自动失效如何监督重新裁定减刑”等三个问题。对于前两个问题，现行法律均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批指导性
案例触及了法律规定的模糊地带，明确了同类问题的处理规则。对于第三个问题，相关司法解释虽有规定，但是指
导性案例更加突出了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应当关注同类案件中的减刑裁定，并对相关证据进行实质化审查。

这批指导性案例在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中的法律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对于办理类似案件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对于保障作为刑事诉讼“最后一公里”的公平公正具有重要意义。

你 是 否 经 历 过 手 机 变“ 板 砖 ”的 窘
境？当下，如果手机出于莫名的技术原因
无法开机、无法使用，形如一块“板砖”，使
用者的焦虑可想而知。

偏偏有人利欲熏心，用手机会变“板
砖机”来威吓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强迫进
行交易。据媒体报道，郑女士在短视频平
台看到一条特价出售品牌手机的广告，心
动不已。2023 年 11 月，她与闺蜜到线下
门店购买手机，在支付 5999 元后，店里的
技术人员告知她们这款特价手机要进行
两到三次的系统升级，每次需支付千元系
统更新费，否则会变成“板砖机”，如退款
要扣除 20%的违约金或购买蓝牙耳机。

手机变“板砖机”，等于花钱打水漂。
郑女士不愿支付高额的系统更新费，在被
迫以 699 元买下一副成本仅 30 元的耳机
后 ，才 拿 回 剩 余 的 5300 元 退 款 。 她 报 警
后，警方抓获刘某等人，揭开一条强买强
卖、环环相扣的“宰客”流水线。

经查，自 2021 年 6 月起，刘某等 5 人在
网上打广告宣称特价出售新款手机，当顾
客前来线下交易时，以“系统更新”为名要
求另付高额费用，并百般阻挠退款，迫使
顾客高价购买其他物品，从中获取暴利。
他们以这种方式欺诈 1.5 万余名消费者，
涉案金额超 900 万元。近日，法院以强迫
交易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虚
假广告罪判处刘某等 5 人有期徒刑六年
九个月至二年四个月不等。

恐 惧 ，常 常 能 轻 易 击 溃 人 的 心 理 防
线 。 在 信 息 不 对 称 的 买 卖 关 系 中 ，犯 罪
分子用“系统更新”“板砖机”这类术语，
凭 空 夸 大 潜 在 的“ 技 术 风 险 ”，让 消 费 者
陷 入 恐 慌 ，消 费 者 为 避 免 更 大 损 失 不 得
不跳进犯罪分子早就挖好的坑。犯罪分
子甚至还能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作为
借 口 逃 避 惩 处 。 然 而 ，这 无 法 掩 盖 不 平
等交易的事实。我们一定要认清此类交
易的本质——无论是线上引流还是以技
术 风 险 为 借 口 ，都 是 以 技 术 之 名 行 胁 迫
之实，只不过更具有迷惑性，更难辨识。

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应当做的是慎
点特价链接，它们可能导向未知陷阱；警惕
从 天 而 降 的“ 午 餐 ”，免 费 的 可 能 是 最 贵
的。在聆听“技术咖”评论
时，也不要轻易陷入“我是
小白”的恐惧，要果断采取
措 施 保 护 自 身 利 益 。 揭 开
面纱，所谓的“技术咖”也许
比你还心虚。

（本期坐堂 唐晓宇）

板砖机

缓刑考验期怎么算符合法治精
神？带“旧账”入监何时能减刑？再
审改判后，之前的减刑还算数吗？这
些曾经困扰过一线检察官的问题，如
今 有 了 清 晰 答 案 。 2025 年 12 月 30
日，最高检发布的第六十批指导性案
例，聚焦社区矫正执行监督和刑罚变
更执行监督，为刑罚执行的“最后一
公里”划出了公平公正的明晰路径。

2025 年 10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专门听取和审议了检察机关刑罚执
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为这项工作
提质增效提出意见。“此次指导性案
例的发布，正是检察机关落实全国人
大 常 委 会 审 议 意 见 的 一 项 重 要 举
措。”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王
光月告诉记者，这批指导性案例全面
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彰显

法律的权威与公正，又体现对罪犯的
教育和挽救，向社会传递了惩罚犯罪
和保障人权并重的信号。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时延安评价说：

“这批指导性案例所解决的三个法律
适用问题，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
定，但实践中偶有发生的。检察机关
根据现行刑事法律及法理，从维护司
法裁判权威和罪犯合法、正当权益的
角度提出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

这批指导性案例究竟解决了哪
些实践中的“争议点”？又将为刑罚
执 行 监 督 工 作 带 来 怎 样 的 指 导 价
值？近日，记者邀请了最高检有关
部门负责人、指导性案例编写组相
关负责人、案件承办检察官，展开深
入解读。

王某某与他人共同实施故意伤
害犯罪，天津市西青区法院认定王
某某构成自首，判处其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2012 年 12 月，王某某入
监服刑，服刑期间获得减刑一年，于
2015 年 4 月刑满释放。因被害人申
诉，经检察机关抗诉，2024 年 1 月 22
日，法院再审认定王某某不构成自
首，改判王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同时
认定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刑期自
2024 年 2月 2日至 2025 年 8月 1日。

“我们在开展日常监督工作中
发现，罪犯王某某再审改判致原减
刑裁定自动失效后，监狱没有及时
报 请 法 院 重 新 作 出 是 否 减 刑 的 裁
定。”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刑事执
行检察部检察官李玉玲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
规定，再审裁判改变原判决裁定的，
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再审判决生
效后，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及时报请
法院重新作出是否减刑的裁定。

“监狱没有及时报请法院重新
作出是否减刑的裁定，于是我们监

督 监 狱 启 动 报 请 程 序 。” 李 玉 玲
表示。

监狱启动报请程序后就拟对王
某某报请减刑九个月征求检察机关意
见时，检察机关并未对原减刑裁定结
论简单确认，而是对王某某原减刑裁
定依据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全面审查，
这一查便查出了问题：反映王某某认
罪悔罪态度的《半年评审鉴定表》中的
个人鉴定部分、思想汇报等 5 份自书
材料，其中4份并非本人书写。

“我们经调查确定，王某某具有
文字书写能力，不存在特殊原因导
致不能书写的情形，王某某对此不
能 作 出 合 理 解 释 。”李 玉 玲 告 诉 记
者，“因此，结合案件整体情况，我们
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认定罪犯确
有悔改表现，王某某不符合减刑条
件，向监狱提出不建议对王某某予
以减刑的检察意见。”

“在这个案例中，检察机关依法
加强对原减刑裁定的全面审查，依
法提出了不予减刑的检察意见。”最
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吴
飞飞告诉记者，“该案是这批指导性
案例中唯一一件不予减刑的反向案

例，体现了减刑中准确适用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也展现检察机关全面
履职的情况。”

“我们重点强调对重新裁定原
减刑裁定的监督案件，应进行全面
审查，加强调查核实，依法准确提出
检察意见。”吴飞飞说，“该案强调对
原减刑裁定进行全面审查的指导意
义对于今后司法办案实践有着重要
价值，体现了当前减刑案件实质化
审理的需要。”

这三起案例，既是检察机关精
准履职的生动实践，更是对“司法公
正无小事”的生动诠释——从缓刑
考验期的“分毫必较”，到减刑起始
时间的“精准界定”，再到减刑证据
的“严格把关”，每一次监督都凝聚
着对公平正义的坚守，让刑罚执行
既有法治的力度，更有法治的温度。

在时延安看来，刑罚执行实践
问题错综复杂，如果仅靠刑法、刑事
诉讼法明确规定各种具体情形，立
法机关显然是做不到的。“通过指导
性案例的形式来解决法律规定‘所
未及’的部分，正是发挥指导性案例
功能的具体体现。”时延安表示。

因 入 监 前 未 结 案 件 被 数 罪 并
罚，首次减刑的起始时间该从哪天
算？是从交付监狱执行刑罚之日起
计算，还是应从其新判决确定之日
起计算？司法解释的空白，曾让司法
实践中出现“两种声音”。

2020年9月21日，陈某因犯徇私
枉法罪被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2021年1
月27日入监服刑。在该判决宣告前
一个月，陈某因涉嫌包庇黑社会性
质 组 织 罪 被 异 地 公 安 机 关 立 案 侦
查，2022年12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与前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19年6月4日
起至2027年6月3日止（判决前先行
羁押时间折抵刑期）。

2023年10月11日，监狱以陈某
执行刑期二年以上、确有悔改表现
为由，向成都市中级法院提请减刑，
并抄送成都市检察院。

“当时我们在办理时，对陈某的
减刑起始时间到底从何时开始计算
是有些争议的。”成都市检察院刑事
执行检察部副主任袁芳告诉记者。

为 何 会 有 争 议 ？记 者 了 解 到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六条
第一款规定，有期徒刑减刑的起始
时间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但是，
对于在刑罚执行期间因漏罪或者入
监前未结案件被数罪并罚的，如何
计算减刑起始时间没有明确规定。

为了准确把握法律适用、精准
办理减刑监督案件，检察机关对陈
某是否符合减刑条件进行了深入调
查，了解了陈某两罪未并案审理的
原因：在陈某涉嫌包庇黑社会性质
组织案中，司法机关虽已掌握其包
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徐某开设赌
场的犯罪事实，且陈某对上述犯罪
事实一直供认不讳，但因徐某案尚
未判决，需待判决后方可对陈某定
罪，故未与徇私枉法罪案并案审理。

“综合考虑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刑罚价值的平衡性、制度运行的稳定
性，我们认为陈某入监前的未结案
件，并非陈某过错所致，不利后果不
应由他来承担，否则对陈某来说不公
平。”袁芳介绍说，“陈某自入监以来
能真诚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
及监规，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

术教育，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本轮
次提请减刑考核期内共获得5个表
扬，确有悔改表现。”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罪犯服
刑期间因入监前未结案件被数罪并
罚，入监后没有阻碍诉讼的情形，不
影响对罪犯服刑期间悔改表现的评
价。陈某自原判决交付执行之日起
已 执 行 二 年 以 上 ，符 合 减 刑 条 件 。
2024年1月29日，成都市检察院提出
同意对罪犯陈某减刑的检察意见。

“当然，陈某因犯徇私枉法罪、
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数罪并罚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我们在减刑
幅度上也有所控制，体现了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袁芳说。

据了解，陈某减刑监督案办结
后，有关部门通过总结经验，统一了
当地的执法标准。

高翼飞对记者解释说，在办理
此类案件中，要从有利于维护刑罚
执行的公正性、有利于稳定罪犯改
造预期、有利于提升教育矫治效果
的角度，来理解减刑起始时间的规
定，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
现公平正义。

一把“公平尺”
再审缓刑已过的考验期，依法扣除不“白过”

指导性案例明确：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基于同一犯罪事实再审后仍被
判决宣告缓刑的，之前已经过的缓刑考验期应当计算在再审判决确定的
缓刑考验期以内。

争议：因同一犯罪事实再审后仍宣告缓刑，已执行的缓刑考验期是否
应扣除？

磐石市检察院开展调查核实，调取社区矫正档案卷宗。

指导性案例明确：刑罚执行期间，人民法院对原判决宣告前已经立案侦查且罪犯如实供述的罪行作出
新判决后，该罪犯首次提请减刑时，其减刑起始时间应当自原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

争议：原判决宣告以前已经立案侦查的罪行，在服刑期间作出新判决，减刑起始时间如何确定？

一本“明白账”
入监前未结案，减刑起始时间不“跑偏”

一道“防火墙”
再审改判后，原减刑裁定不“躺赢”

天津市检
察院第一分院
办案检察官向
检察技术人员
了解笔迹鉴定
技术问题。

指导性案例明确：再审改判致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的，除再审宣告无罪的情形以外，人民检察院应当
监督刑罚执行机关及时报请人民法院重新作出是否减刑的裁定。对重新报请减刑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全
面审查原减刑裁定依据的证据材料，发现证明罪犯悔改表现的证据存在疑问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认
定确有悔改表现的，应当依法提出建议不予减刑的检察意见。

争议：再审改判致原减刑裁定自动失效如何监督重新裁定减刑？


